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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关于
《公开征求廉政监督工作制度》意见
采纳情况表

	序号
	意见和建议
	采纳情况

	1
	第十五条第一款“在办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”，建议将“业务范围”进一步明确为“与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相关的范围内”
	采纳。已改为“在办领导管辖的与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相关的范围内经商办企业”。




